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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我市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康复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根据国家及福建省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福州市实际，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工作的通知（试行）》（以下简称《通知》），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疾病谱变化，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增长。传统的按项目付费等方式难以精准匹配患者实施康复周期与资源消耗。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明确要求探索完善符合康复医疗服务特点的支付方式。2025年9月，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工作的通知》（闽医保规〔2025〕2号），部署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的相关工作。制定本《通知》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康复医疗事业发展要求的具体举措，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控制成本、规范诊疗行为、提升服务效率，从而满足群众康复医疗需求，保障医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
二、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实施范围及准入
覆盖全市具备康复资质的医保定点机构，适用于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康复病种的住院病例。医疗机构需完成备案并经审核，患者需渡过手术期或急性期、病情稳定且符合病种目录和收治要求方可纳入。
（二）细化病种目录及付费标准
首批纳入脑务管病（卒中）急性期康复治疗、慢性心力衰竭、肿瘤康复治疗等3类5个主要诊断病种。根据疾病诊数据恢复、功能障碍数量、综合评定结果及康复费用占比等因素，划分三个治疗阶段（0-30天、30-90天、90-180天）和三甲、三乙、二级、一级及以下四个医疗机构级别，实行梯度递减的床日付费标准。
（三）支付与结算
一是纳入区域总额预算下的DRG+点值付费管理。二是实行“结余留用、超支不补”。医保基金按累计定额费用（实际住院康复天数*对应阶段标准）减去患者个人负担后与机构结算。康复住院小于10天者退出按床日付费。连续2个自然年度内，患者因同一病种多次住院(含转院)康复天数累计计算；累计天数超过180天的，因同一疾病再次入院(含转院)不再执行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政策。三是设置了费用极高、费用极低病例的结算规则，以及不超过总病例数5%的特例单议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四）强化配套管理与监督
强化医疗机构备案审核、数据上传管理。建立付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按季度监测评估政策运行情况。加强医保监管，建立付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五、其它
本《通知》涉及的五个附件（病种目录、功能障碍目录、评定量表、收治要求、备案表）是政策实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提供了具体损伤标准与工具。本通知2026年3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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